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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最现场

向阳小区东区发生一起悲剧

一一位位老老人人从从六六楼楼跳跳下下身身亡亡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

者 邢志彬 ) 11日上午9点多，
向阳小区东区39号楼，一60多岁
老人从6楼跳下身亡。120赶来急
救，110也赶到现场。警方调查后
排除了案件的可能，确认是自
杀。

9日中午1点多，记者在向阳
小区东区39号楼下看到，这是一
个6层的住宅楼，单元门朝北，楼

下是一片水泥空地。楼前人不
多，刚下过雨地面比较干净。东
头的4单元楼门口，有一小堆煤
渣，盖住一平米左右的地面，仔
细看还能看出血迹。经过向单元
里的居民确认，这里就是死者坠
亡的地点。

楼上一位住户说，上午确实
发生一位女性老人坠楼死亡的
事故，但死者不住在这个单元，

听说是28号楼的，其他情况她也
不清楚。记者在该单元6楼看到，
通往楼顶的方形井口有盖子封
着，向上楼顶必须用梯子。楼道
的窗户开着，老人很可能是从楼
道的窗户里跳下去的。

现场目击者说，上午9点半
左右，就看见一人躺在地上，应
该是从楼上摔下来的，看着像
是不行了。死者穿着秋衣秋裤，

身边还有个凳子。来了几个人
都不认识她，有认识的说她是
小区别的楼上的老人，姓张，最
近经常来这边溜达，并联系了
她的家人。有人报警后120和110

都赶过来，警方在现场调查一
个多小时才离开，死者被急救
车拉走。

“这个单元住的孩子不少，
不知道怎么要来这个楼。”一位

认识死者的女性居民说，死者比
她大一岁，今年应该63岁，平时
比较好强，最近听说她患上类似
血栓或偏瘫的病，跳楼可能与此
有关。

岱宗坊派出所民警说，现场
调查后确认是自杀，家属对自杀
没有异议，但自杀原因警方也不
好认定。目前已排除案件可能，
家属自行处理。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胡阳) 8日凌晨12点，市政
大楼保安大队在巡逻时捡到一个
钱包，包内有驾驶证、身份证等物
品，还有5张银行卡和2600元现金。
几经周折，10日，市政大楼保卫处
处长王岩最终联系到失主，11日
将钱包归还。

11日记者来到泰安市市政
府大楼保卫处，处长王岩拿出捡
到的钱包，钱包成长方形，内有
一摞100元钞票，另外还有身份
证、驾驶证、充值卡和银行卡共5

张。
据了解，失主张承福是济宁

微山县人，7日晚，开车找泰安的
朋友叙旧，路过市政府下车问
路。“钱包太大，放在裤兜里，可
能下车问路时候掉了出来，天亮
才发现钱包找不到了。”张承福
说，“想到可能被小偷偷走了，9

日急着要回济宁上班，就没有继
续寻找，打算回济宁补办各种证
件。”

8日凌晨12点，市政大楼保
安大队队员在巡逻时，在市政府
东大门门前发现钱包，打开一看
有不少现金，又看了身份证是外
地人，就赶忙报告大队长王胜
利。王胜利当晚就让队员好好保
存好钱包，第二天一早就把情况
报给了市政大楼保卫处。

了解了情况后，保安处处长
王岩根据钱包内的身份证，利用
公安网查询到失主联系方式，结
果电话打过去是失主的朋友，通
过失主朋友，10日终于联系到了
张承福。

11日下午，张承福从济宁赶
到市政大楼保卫处，领回自己失
而复得的钱包，并给保卫处送来
了锦旗和感谢信。

外地小伙问路掉钱包

好保安多方联系归还

6月4日，银山镇北刘村麦地
内因有人焚烧麦茬引起火灾。银
山派出所和银山镇腊山消防队赶
到扑灭。据调查，有人烧麦茬引燃
麦穗，总过火面积达20余亩，损失
两万余元。目前一主要责任人被
拘留10天。 本报通讯员 翟承
龙 摄

烧麦茬引燃

20亩麦田

轿轿车车撞撞坏坏四四截截护护栏栏
冲冲到到马马路路另另一一边边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赵兴超) 11日下午，长城
路华易青年城路口，一辆小轿
车撞击到路中央护栏，飞过护
栏跑到东侧道路，受损严重。医
护人员到现场后发现，司机把
受损车辆丢在现场，人已不知
去向。

11日下午2点半左右，市民
陈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称，
长城路华易青年城路口发生一
起事故。2点50分记者赶到现场
时，事故车辆在路东车道内闪
着警示灯，司机已经不知去向。
从现场情况看，事故车辆是由
北向南行驶，撞击了路中央护
栏。现场散落四截护栏，都被撞
得扭曲变形。事故车辆车头受
损严重，车内前排气囊都已弹
出，驾驶位气囊上有几滴血迹。

一工地工人称，2点半左右
他看见一名好像司机的二三十
岁男子坐在路边捂着头。不一
会，从南边赶来一名男子，扶着
男子打一辆车，离开现场。

交警三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后，初步认定为单方事故。因事
故车辆严重影响到东侧道路行
车，民警勘查后将事故车辆拖
走。民警表示，随后将联系车主
到交警大队处理事故。(奖励线
索提供人 陈先生 50元)

本报泰安6月11日讯(记者
侯峰 通讯员 季朦 孙宝

泉) 山口镇一对母子因为救人
不幸溺水身亡，可是女子的母
亲和丈夫却因为赔偿金分割产
生矛盾，闹上了法庭。近日，法
院判决女子丈夫魏某某给付女
子母亲孙某死亡赔偿金8万元。

2012年夏天，宗某及儿子魏
某与尹某及其女儿一起去黄前
水库游玩，在游玩过程中，尹某
的女儿落入深水，宗某母子二
人下水救人，但是不幸发生意
外，母子二人双双溺水身亡。

事故发生后，宗某的丈夫
魏某某与尹某对溺水事件达成

调解协议：尹某一次性补偿宗
某母子人民币50万元。宗某母
子的丧葬事宜由魏某某办理，
尹某支付魏某某3万元丧葬费。
宗某母子的丧事刚完，因为死
亡赔偿金分割产生矛盾，宗某
母亲把女婿魏某某告上法庭。

岱岳区法院山口法庭受理
了此案。经审理，法院认为，宗
某母子为救助尹某女儿而溺水
身亡后，尹某补偿死者家属50

万元，该50万元由被告魏某某
占有和支配，应予以确认。本案
中的50万元死亡补偿款，实质
是死亡赔偿金。

与宗某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为魏某某、魏某，孙某虽不属
于与宗某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但孙某是宗某的母亲，宗某
的死亡给孙某造成了损失，孙
某有权对宗某的死亡赔偿金请
求分割相应的份额。

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法
院酌定原告孙某可分得宗某死
亡赔偿金中的8万元。魏某某领
取死亡赔偿金后，未支付给孙
某应当获得的份额，于法无据，
故对孙某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
请求，应予以支持。

为此，法院判决被告魏某
某给付原告孙某死亡赔偿金8

万元。

母母子子救救人人溺溺水水身身亡亡
亲亲人人为为赔赔偿偿金金对对簿簿公公堂堂

事故现场。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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